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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词“是”的两种比较特殊的用法

任　　　鹰

提要　常用词“是”的用法是比较复杂多样的。不过，从共时的平面来看，其表意

功能基本可以划归肯定与强调两大范畴。在汉语语法教学中，人们常把谓词性成分

前的“是”一并划入“强调”范畴，于是，“是”的“强调”用法便有过度膨胀的

倾向。其实，很多谓词前的“是”都是可以归入“肯定”范畴的。而“肯定”和

“否定”也就是“判断”的基本内涵，我们之所以对“是”的某些用法难以做出语

义和功能上的判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对“是”的判断义和判断功能缺乏客

观、全面的认识，究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概念或者说范畴的同一关系形式缺乏客

观、全面的认识。本文所讨论的两类“是”字句，也即“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之

类类属关系相对抽象、“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之类判定方式较为曲折的“是”字

句，就其语义关系模式的本质而论，是应被划入判断句的。

　　关键词　判断词“是”　肯定　强调　行为范畴　元语层面

0. 引　言

“是”无疑是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的用

法则是个比较重要同时也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有关“是”的表意功能及“是”字

句的性质的说明中，还有莫衷一是或不甚明了之处，甚至有时对“是”的用法难

以做出非常明晰、合理的解释。譬如，《现代汉语词典》在动词“是”的词条下，

列出了 12 个义项。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义项多为“是”的分布

描述，很难说是语义归类。《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则首先指明“是”“主要

起肯定和联系作用”，然后列出了“是”的 10 种用法。实际上，“是”的用法虽

然确如词典所列，比较复杂多样，但归结起来，其表意功能基本可以划归表示肯

定与表示强调两大范畴。表示肯定的“是”字句和表示强调的“是”字句，在句

法表现上的差异十分明显。从表意功能与句法表现的对称性、一致性的角度进一

步明确“是”的用法，对于汉语教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而恰恰就是在这一点

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在初级汉语教学阶段，我们讲形容词谓语句时，通常需要告诉学生，汉语形

容词可以单独做谓语，不必使用判断词“是”。否则，学生就难免会仿照母语规

则，单独说出“她是很漂亮”、“今天是很热”之类的句子。然而，随着学习层次

的提高，学习者会发现，“她是漂亮”、“今天是热”其实是可以说的。于是，学

习者自然就会产生疑问，形容词谓语前到底能不能加“是”？这时，比较简便的

办法大概就是告诉学生，“她是漂亮”、“今天是热”中的“是”不是表示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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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而是表示强调的副词。可是，学生依然会有疑问，“是”在什么情况下表

示判断，在什么情况下表示强调？当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一般会很笼统

地说明，“是”用在体词性成分前，应为表示判断的动词；用在谓词性成分前，

应为表示强调的副词（也有仍为动词的主张，如《现代汉语词典》）。不过，即便

是如此解答，也还是不能消除学生的疑惑，即不能消除含“是”字的谓词谓语句

为何句法表现有所不同的疑惑，譬如，为何有的句子可以去掉“是”，有的则不

行；有的语句必须加“的”，有的则不能加“的”，等等。同时，上述判定还似有

循环论证之嫌，即“是”用在体词性成分前就表示判断，表示判断就可用在体词

性成分前；反之，“是”用在谓词性成分前就表示强调，表示强调就可用在谓词

性成分前。那么，判断与体词性成分、强调与谓词性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究竟何

在呢？更进一步说，由于汉语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的判定本身就存在诸多争

议，所以以此区分“是”的表意功能，并进而对其句法职能做出说明，并不是完

全科学、可行的。

事实上，正因为人们一般会把谓词性成分前的“是”一并归入“强调”范

畴，同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又有难以承认谓词的“名物化”或“名词化”现象的

倾向，于是，“是”的“强调”用法便过度扩张。我们认为，很多谓词前的“是”

其实都可以同体词前的“是”一样，归入“肯定”范畴。而“肯定”和“否定”

也就是“判断”的基本内涵，因此要对“是”的功能及“是”字句的性质做出更

为准确、清楚的说明，就应当对“是”的判断词用法有更为全面、宽泛的认识。

本文所讨论的两类“是”字句，就是同人们通常所认可的典型的判断句存有

一定差异的判断句，句中“是”的用法可被看作表示“肯定”的判断词用法的扩

展。

1.“是”的“行为”范畴的肯定用法

1.1. 陆俭明（1988，2000）曾提到过这样的例子，有留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老师将其改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学生问

老师，为什么要加“的”，老师回答说，按汉语的习惯，前面用了“是”，后面就

要求有个“的”与它相配，构成“是……的”格式；后来那位学生在作文中又写

道∶“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老师批改时却将句尾的“的”删去了。学生感

到非常茫然，就问老师∶您去年不是说前面用了“是”，后面就得用“的”与它

相配吗？现在前面用了“是”，为什么后面又不能用“的”了呢？老师被问住了。

陆俭明（2000）指出，“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以往的汉语语法研究对‘的’的用

法没有说清楚。”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也许并非是由“的”的用法不明所致，

而主要是由“是”的用法不明所致。

对上述实例，石定栩（2003）曾有具体、深入的分析。该文指出，“‘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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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合情合理的’和‘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虽然看上去颇为相似，但两者在句

法特性和句法表现方面差异极大。”“句中的‘是’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并不一定

是同一个词。”而两个句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是”表示强调，后者的

“是”表示判断，前者是强调句式，后者是判断句式。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就缘于

“句中四字成语的句法地位”的不同。那么，“合情合理”和“偏听偏信”的句法

地位到底有何不同呢？简单地说，“合情合理”“是描述性的形容词性短语，不需

要‘是’的支持就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周国光，2002―原文注）。一旦在主谓之

间出现了‘是’，就变成了强调句式。”表示强调的“是”常和句尾“的”组合在

一起；相反，“‘偏听偏信’离开了‘是’就站不住，当然不可能是谓词性的”。

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短语在“妈妈向来偏听偏信”中是谓词性成分，而在“他这

样做是偏听偏信”中就是体词性成分呢？文章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句子主语

的语义。作为动词短语，‘偏听偏信’充当谓语时要求施事主语是表示人的短语。”

而“这样做”显然无法满足“偏听偏信”对主语的选择性要求，所以不用系词

“是”，“偏听偏信”是无法单独充当“这样做”的谓语成分的。“他这样做是偏听

偏信”“并不表述主语的行为，而是说话者对‘偏听偏信’发表看法，认为这件

事属于‘偏听偏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判断句。”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妈妈向

来偏听偏信”和“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中的“偏听偏信”“有着截然不同的句

法特性”，例如，后者中的“偏听偏信”的前面可加数量成分及其他定语成分，

诸如“他这样做也是一种偏听偏信”、“他这样做就是通常所说的偏听偏信”之类

的句子完全可以成立，前者则不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

的”和“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句法差异更是极其明显。例如，后者可以说成

“他这样做等于（意味着／属于）偏听偏信”，前者则不能这样说；前者中的能愿

动词可在“是”前，也可在“是”后，而后者中的能愿动词只能在“是”前。种

种句法表现说明，“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妈妈

向来偏听偏信”都是不同类型的结构，两个“偏听偏信”和两个“是”均为不同

性质的成分。总的来看，石定栩（2003）的说明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这样做是

偏听偏信”应为一个判断句。不过，按我们的认识，在此将问题的“症结”归结

为“这么做”不是指人成分，不能直接充任“偏听偏信”的施事主语，实际上仍

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陈述关系不能成立在逻辑上是无法成为判断关系必然成

立的理由的，充其量这只能算是要将“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理解为判断句，因

而句中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根据。

1.2. 那么，“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的本质区

别究竟何在？为何前者不能说成“他这样做偏听偏信”，后者却可以说成“他这

样做合情合理”？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主要就在于二者主谓之间的语义关系模

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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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地看，“合情合理”和“偏听偏信”均为谓词性成分，在“这样做合情

合理”和“妈妈偏听偏信”中充当谓语成分为其常规用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二者的语义特征及表意功能就是相同的。简而言之，“合情合理”通常表示某种

行为或事态的属性特征，属于属性范畴，其语义和用法接近形容词；“偏听偏信”

表示人的一类行为方式，属于行为范畴，其常规语义和用法与动词相似。在“这

样做合情合理”中，“这样做”是对一种行为的指称，“合情合理”是“这样做”

本身所含有的属性，或者说是对“这样做”做出的特征判断，以“合情合理”描

述、评说“这样做”，同以表示事物属性或特征的形容词描述、评说事物本身并

无本质区别，也就是说，“这样做合情合理”同“这个广场非常气派”在语义关

系模式上趋于一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和“这个广场是非常气派的”则分

别为前者的强调形式。与此不同，“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中的“这样做”虽然

也为一种行为的指称，但“偏听偏信”却并非这种行为本身的属性或特征，而同

样是一类行为，是带有某种特定并极为突显的属性特征的行为方式。正如以一个

事物表述另一个事物，往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类属性同一关系一样，以一种行

为表述另一种行为，也往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类属性同一关系，也即要把表述

对象（通常为具体行为）视为带有特定的属性特征的抽象行为的下位成员，并在

将两种行为范畴化或者说指称化的基础上，在二者之间建立起范畴之间的类属关

系，表示同一性判断的“是”就是将这种类属关系表层化的形式与手段。与“是”

相比，可做替换的“等于”、“意味着”、“属于”等的语义可能要更为具体、明

确，更有利于将这种类属关系显在化。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

的语义关系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中的谓语成分本身就

是对主语成分的直接描述、评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与其属性特征的关系；

“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中的“他这样做”与“偏听偏信”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

行为范畴和抽象的行为范畴之间的类属关系，整个语句的评说功能是通过两个行

为范畴的类属性同一关系的建立实现的。

1.3. 人们通常认为，典型的“是”字判断句应为对事物之间的同一关系做出

判断的语句，其主语（或称主词）和宾语（或称宾词）应为体词性成分；典型的

描写句则是对事物的性状加以描述的语句，其谓语应为形容词性成分。在此，我

们就分别通过“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 同典型的判断句、“他这样做合情合理”同

典型的描写句的语义模式的平行性的说明，进一步阐释二者语义模式区别之所在。

（1）a. 她 　　 是 　　　　漂亮姑娘

｜ 　　 ｜ 　　　　　 ｜
　个别人（种） 种属关系判断 属性特征突显的一类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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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这样做 　　　是 　　偏听偏信

　｜ 　　　｜ 　　　 ｜
　具体行为的指称（种） 种属关系判断 属性特征突显的一类行为（属）

（2）a. 她  很漂亮 b. 他这样做 合情合理

｜ 　 ｜ 　 ｜ 　 ｜
 人的指称 人的属性 行为的指称 行为的属性

显而易见，（1）a 和（1）b 为同一结构式，（2）a 和（2）b 为同一结构式。

具体地说，“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同典型的判断句“她是漂亮姑娘”的语义关

系模式是相平行的，同后者中的判断词“是”无法删除一样，前者的“是”也是

不能删除的。“他这样做合情合理”同典型的描写句“她很漂亮”的语义关系模

式则是相平行的，如同“她很漂亮”可以采用含有断定意味的强调形式“她是很

漂亮的”一样，“他这样做合情合理”也可以说成“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再做进一步明确，“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语义关系模式可以图示如

下∶

行为（范畴化－指称化）← “是” → 行为（范畴化－指称化）

｜ ｜ ｜

种范畴 判断（类属关系的建立） 属范畴

汉语中类似“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这样的在非实体范畴也即行为或性状范

畴之间进行类属性同一关系判断的判断句，应当算是很常用的一类语句，例如，

我们所熟悉的“平安是福”、“沉默是金”等名言警句，其实都属于此类判断句。

1.4. 当然，还应当提及的是，“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虽然是判断句，却有

明显的评说功能。那么，两个行为范畴的类属关系的建立，为何能使评说义得到

凸现呢？“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为何会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的表义功

能相近，乃至人们常把二者视为同一类结构式呢？这主要就是由于“偏听偏信”

并不是一个纯然客观地表述一类行为的词语，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词语，

即“偏听偏信”本身就是带有十分突显的属性特征的行为，将某一行为归入这一

行为范畴，就等于赋予某一行为一定的属性特征。为此，即便是同为判断句，语

句所凸现的表意功能也有可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她是中国人”和“她是漂亮

姑娘”无疑均为判断句，但前者纯粹是种属关系的客观说明，后者则有描述、评

说功能，也可以说描述、评说义为其前景化的“浮现义”。二者之所以会有这样

的区别，也就是因为句中的“中国人”和“漂亮姑娘”的表意色彩是有区别的，

前者并不具备后者所具有的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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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过同一关系的建立达到评说效果，即以判断句的形式表达评说

义，在语言运用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

（3）a. 这样做是欺世盗名。 b. 这样做是沽名钓誉。

 c. 他那样就是哗众取宠。 d. 你这样就是嗜酒如命。

 e. 无缘无故不去上学就是逃学。 f. 能做却不做就是游手好闲。

行为和属性固然分属不同的概念域，但二者却是密切相关的，基于特定社会

集团的规约性认识，通过行为推断属性，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

在语言表述中常有体现。而且即便是并未带有明显的属性特征的行为方式，只要

特定的社会集团对这种行为已经形成特定的规约性认识，那么就还是可以以此行

为转述某种属性，特别是当行为已有惯常化特点时，其属性的意味就更为突出

了。例如，我们听到“他从小就打爹骂娘”，会觉得“他”极为野蛮、粗暴；听

到“他一直抽烟喝酒”，会觉得“他”大概不够规矩、严谨；听到“他每天就是

吃饭睡觉”，会觉得“他”非常懒惰；听到“他经常晚睡早起”，会觉得他比较勤

奋；听到“他总是笑眯眯地说话”，会觉得“他”很和蔼、亲切；听到“他总是

蹦蹦跳跳”，会觉得他特别活泼、开朗。（参见中川正之 2006）总之，在人们的

语言认知中，行为往往与属性有关，惯常化行为则与人的性格或品行有关。以行

为表述属性，特别是以带有明显的属性特征的上位行为转述其下位行为的属性，

是有着深刻的心理依据的。如此说来，“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同“他这样做是

合情合理的”虽然表述功能看似相近，即二者所凸现的都是评说功能，其实它们

的评说功能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无论是从结构关系还是从语义模式的角度

来看，二者均有很大的区别，应为不同的语言结构式。

2.“是”的“元语”层面的肯定用法

2.1. 我们还注意到，按陆俭明（2000）的说明，“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

句末不能用“的”，“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的句末则必须用“的”。实际上，

如从语篇的层面上考虑，“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并不是不能成立的。同时，如前

文所述，“她是很漂亮”、“今天是很热”也都有其适用场合。当然，“这样做是合

情合理”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的表意功能并不是相同的，前者并非后者

的省略形式，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后者中的“的”的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

作为一类独立的结构，“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在形式和功能上究竟有何特点？

此类结构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类结构的区别究竟何在？

2.2. 前文已曾述及，“是……的”为强调格式，“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应

为强调句式，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类结构则难以划归强调句式。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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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要重读，整个语句最重要的表意功能便是确认或认同，但确认或认同

的对象不是客观命题，而是已有的认知与言说内容。也就是说，对已有的认知与

言说内容做出肯定性判断，即将认知与言说内容视为一个命题或者一种实体范

畴，从而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是此类结构的基本内涵与功能。再如∶

（4） A. a. 她能干是能干，就是脾气大了点儿。

  b. 他去是去了，但很不情愿。

  c. 今天冷是冷，不过一点儿风都没有．

 B. a. 我已经问过了，他是不想去。

  b. 你说的没错，她做事是很认真。

  c. 这歌儿是很好听，有空儿你也听听吧！

例（4）A 是口语中常会用到的表示让步关系的“是”字句，即“是”用在

让步复句的前半部分，表示对已有看法的肯定，后半部分则在肯定已有看法的基

础上，表述与该看法形成对照或对立关系的反向信息，从而构成含有逆接意味的

让步复句。我们知道，用于让步复句的前半部分，已被看做“是”比较固定、常

见的用法，很多词典在对“是”加以解说时，都会将其列为一个义项。（参见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用法词典》）不过，对“是”为何能够用于让步复

句，此类让步复句所包含的逆接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在句中的意义与

功能，人们还是少有提及。简单地说，“是”作为判断词的肯定功能，无疑应为

此类让步复句得以成立的关键。①

例（4）B 中的“是”常被视为表示断定语气的副词，其含义与功能会被认

为跟“的确”等副词性成分基本相同。其实，在我们看来，这里的“是”依然应

被解读为表示肯定的判断词。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看，“是”的作用就在于对已

有的认知与言说内容做出肯定性判断；从句法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应为连接

前后两个部分的系词性成分，是句中主要动词。将“是”视如表示“的确”义的

副词性成分，是在理解“是”所在结构的整体结构义的基础上，对“是”在表层

结构所能呈现的表意功能做出的分析，并不能够反映其真实的语义性质与句法地

位。

既然“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同“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并非一类结构，

二者的语用条件和适用场合也就必然有所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不同就在于

“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类结构在语义上是相对自足的，在功能上是相对独立

的，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用做始发句；相反，“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类结构

则通常要有预设，要以已有的认知与言说行为为前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是”

字句要有发话的预设与前提，所以通常不能单独使用，也难以用做始发句，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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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性与独立性较差。② 同“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一样，此类“是”字句中的

“是”也是不能删除的。如将“是”删除，整个语句就会失去原有的表意功能。

2.3. 更进一步说，“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中的“是”的用法是可以归结为

语言成分的“元语”用法的。③ 人类语言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语词符号

不仅可以用来指称或描述外部世界，还可以用来指称或描述语言本身。对言说内

容加以评述，即在引述一种说法的同时表明对这种说法的态度，是很多语言成分

都有的“元语”用法。（参见沈家煊 2009）。肯定和否定是两类最基本、最简单

的判断方式，是人对包括言说内容在内的判断对象所常持有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态

度。表示肯定可用“是”，表示否定可用“不（是）”。表明对言说内容的态度同

表明对客观命题的态度一样，最常用的判断词也为“是”或“不（是）”，或者

说，肯定或否定包括言说内容在内的判断对象就是“是”或“不（是）”最为常

见的判断词用法。在此意义上说，“今天是很冷”（或者“今天不是很冷”）中的

“是”（或者“不是”），同“小王是一个怕冷的人”（或者“小王不是一个怕冷的

人”）中的“是”（或者“不是”）的肯定（或者否定）功能并无本质区别，其区

别仅在于前者肯定（或者否定）判断的对象是已有的言说内容，所以一般要有预

设，后者肯定（或者否定）判断的对象是客观现象，所以一般不需要预设。

当然，与否定相比，肯定在认知上的突显度要差一些，往往带有一定的“无

标”特点，为此，“是”的元语用法就不会像“不（是）”的元语用法那么容易得

到确认，以“是”引入并加以肯定的认知与言说内容同客观命题内容的界限也不

是非常清楚的。即便如此，对“是”的某些用法，我们还是只能从对认知与言说

内容的肯定性判断的角度去认识。

3. 结　语

归结起来，前述两类“是”字句的表意功能其实可以统称为“认同”，只是

“认同”的具体内涵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是对两个行为范

畴的同一关系的认定；“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则是对一个客体范畴同一种认知

与言说内容的同一关系的认定。当然，这里所说的同一关系应为一种比较宽泛的

同一关系，是将各种“类同”关系也包括在内的“符合”关系；这里所说的“认

同”则不仅是指对事物间的客观的同一关系的确认，也包活对各种范畴之间的同

一关系的主观认定。而汉语之所以会将类同关系纳入同一关系，将同一关系的主

观认定纳入“认同”判断，并以相同的判断句形式加以表述，大概就是因为“中

国人习惯于‘类比’（analogy），把‘是’变成了‘好像是’或者‘就当是’”，

是因为中国人“确实不深究‘是不是’的问题”。（沈家煊 2010）看来，我们如

果能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汉语所表述的同一关系，是可以从“认同”也

即同一关系的认定的角度，对表示判断的“是”的用法做出统一的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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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共时的平面来看，将“是”的表意功能归结为“判断”和“强

调”，似已基本能够涵括“是”的主要用法。我们之所以对“是”的某些用法难

以做出功能上的判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对“是”的判断义和判断功能缺

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究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概念或者说范畴的同一关系形式缺

乏客观、全面的认识，诸如“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之类类属关系相对抽象、

“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之类判定方式较为曲折的语句，就其语义关系模式的实

质而论，是应被划入判断句的。

当然，同其他语言范畴一样，“是”的语义和功能也会在使用中有所扩展，

而“是”的语义和功能的扩展无疑也是以渐进的方式并按从客观到主观的方向进

行的，既形成一个由典型的客观判断到典型的主观强调的连续统。而在典型的判

断与典型的强调之间，势必会有过渡区域，有些难以归类（表示判断抑或表示强

调）的“是”字句可能就处于这一过渡区域中。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两类判断句，

与对实体范畴间的客观的同一关系进行判断的典型的判断句相比，其典型特征似

已有所减弱。④ 同时，从概念关联的角度来看，确认和认定是很容易演化为强调

的，甚至可以说，表示确认和认定的判断词“是”已具有一定的主观化色彩，因

而是很容易引伸出强调义的。特别是对已有的认知或言说内容进行判断的语句

（“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类语句），直接表明说话人的态度，主观化程度很高，

是非常容易被理解为强调的，或者说，此类判断句的语义内涵同“强调”可谓仅

有一步之遥。为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前述判断句中的判断词“是”为何会常被

看做表示强调的副词。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认知对象的范畴界限对于说汉语的中国人来说，也许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沈家煊（2010）所指出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事’

也是‘物’，抽象的、动态的物而已”，“‘有没有这样东西’和‘有没有这件事

情’汉语不怎么区分，‘是不是这样东西’和‘是不是这件事情’汉语也不怎么

区分。”在我们的语言认知中，事物与行为、事物与性状都是外部世界的存在物，

是认知的客体，因而同一语言形式既能用于体词性成分，又能用于谓词性成分，

就成了比较常见的语言现象。譬如，“在”可以表示存在主体在空间中的存在

（如“他在教室”），也能表示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或称事件中的存在（如“他在

吃饭”）； “没（有）”则既可否定事物在空间中的存在（如“教室没（有）人”），

也可否定事件在时间流程中的存在（如“他没（有）吃饭”）。“个”既可将非个

体事物个体化（如“我请你吃个饭”），也可将非实体状态实体化（如“我们玩儿

个痛快”）。⑤ 由此看来，“‘是不是这样东西’和‘是不是这件事情’汉语不怎么

区分”，采用同一判断形式，并不是孤立、偶发的语言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认

知理据乃至哲学根源的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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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词典多把“A 是 A，……”看做一个惯用格式，认为在此格式的“上半句里‘是’

前后用相同的名词、形容词或动词，表示让步”（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1249 页）。

《现代汉语词典》所提到的“诗是好诗，就是长了点”、“东西旧是旧，可是还能用”及

《现代汉语用法词典》所提到的“她个子高是高，可是跑不快”、“今天热是热，但不

闷”等例句，都属于该格式。不过，事实上，除了“A 是 A”格式之外，我们这里所

讨论的“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类结构，同样也是可以用于含有让步关系的复句中的。

（例如，“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但是他考虑到当时的复杂情况了吗？”）由此看来，

“是”前后同一成分的重复，并不是此类让步复句得以成立的关键；“是”所具有的肯

定判断功能，才是此类含有逆接关系的让步复句所必须具备的句法语义条件。

②　当然，由于“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中含有指代成分“他”和“这样”，而指代成

分是要求先行词的前指成分，所以，“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实际上是难以充当始发句

的。  我们如果把例句改换一下，也即消除指代成分的影响，可能就更容易看出这两类

结构的独立性的差异。例如，比较一下“男人是很脆弱的”和“男人是很脆弱”，便不

难发现，前者可以单独表述一个命题，后者则需要以“男人很脆弱”这一认知与言说

内容为发话前提，而且在对这一认知与言说内容做出肯定性判断后，说话人通常还会

以后续结构表明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同“男人是很脆弱的”相比，“男人是很脆

弱”的语义自足性和功能独立性要相差很多。上述差异不是两个具体语句的个别差异，

而是两类结构的系统差异。

③　“元语”（meta-language，也称“元语言”）本为哲学术语，后被引入语言学等学科。

不过，在不同的学科，甚至是在同一学科，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的。我

们这里使用“元语”这一概念，是按目前语言学科较为通行的认识来使用的，即将其

理解为“指称或描述语言的语言”，将其理解为对象语言　　自然语言的解释或分析符

号。

④　我们之所以将文中所讨论的两类判断句中的“是”的用法称为特殊的判断词用法，

也就是因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判断句大都是指对事物之间的同一关系进行判定的典型的

判断句，“是”的判断词用法大都被视为在“NP 是 NP”结构中的用法。

⑤　关于一个词语通用于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的问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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